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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7/2021_2022__E5_95_86_E4

_BA_8B_E6_B3_95_E5_c36_47599.htm 甲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

，乙公司为甲公司独资举办的子公司，1996年，甲公司出

资70％、乙公司出资30％，投资创办丙有限责任公司，甲公

司总经理王某兼任该公司的董事长。请根据这些情况和下列

各间中设定的条件回答问题： 1.(1999-3-81)．设乙公司对外负

债l00余万元无力偿还，而该债务是在甲公司决策、指示下以

乙公司的名义进行贸易造成的，甲公司对此债务的责任应如

何判定？ A．甲公司不承担责任 B．甲公司应承担全部责任 C

．甲公司应承担主要责任 D．甲公司应承担次要责任 【答案

】A 【考点】独资子公司的法律性质 【详解】按公司之间的

控制或从属关系，可将公司分为母公司和子公司。本题中，

甲公司为母公司，乙公司为子公司。《公司法》第14条规定

：“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。设立分公司，应当向公司登记机

关申请登记，领取营业执照。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，其民

事责任由公司承担。 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，子公司具有法人

资格，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”因此作为子公司的乙公司

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，而作为母公司的甲公司不承担责任。

2. (1999-3-82)．设王某代表丙公司做出一项投资决策，结果导

致丙公司损失50余万元，该损失应由谁承担？ A．由甲公司

承担70％，乙公司承担30％ B．由甲公司全部承担 C．由王某

个人承担 D．由丙公司承担 【答案】D 【考点】有限责任公

司的法律性质 【详解】《公司法》第3条规定：“公司是企

业法人，有独立的法人财产，享有法人财产权。公司以其全



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

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；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

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。”此法条规定了股东的有

限责任和公司的独立责任。王某是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其

代表丙公司作出投资决策属于职务行为。因此。丙公可作为

有限责任公司，应独立承担责任，当然对本公司投资的50万

元的损失承担责任。 3. (1999-3-83．设甲公司董事长李某以王

某不懂经营为由，欲解除王某所担任的丙公司董事长职务，

而丙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均表示反对。李某遂派甲公司人员到

丙公司宣布停止王某的职务，封存丙公司的全部会计帐目及

文档。对这些行为应如何认定？ A．均系股东行使权利的正

常行为 B．均属违反公司法的行为 C．宣布停止王某职务属

正常行为，封存公司会计帐目及文档属违法行为 D．宣布停

止王某职务属违法行为，封存公司会计帐目及文档属正常行

为 【答案】B 【考点】公司董事任免的法律规定 【详解】《

公司法》第46条规定：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，但每届任

期不得超过三年。董事任期居满，连选可以连任。 董事任期

届满未及时改选，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

于法定人数的，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，原董事仍应当依照

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履行董事职务。王某是

公司的董事长，属于董事，当然适用此法条。欲解除王某所

担任的丙公司董事长职务，只能由丙公司的股东会依公司法

的规定解除。因此丙公司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李某派人宣布停

止王某的职务的行为属于违反公司法的行为。 第164条规定：

“公司应当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

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、会计制度。”因此，甲公司作为股东



，亦无权派人封存丙公司的全部会计账目及文档。 4.

(1999-3-84．设甲公司持本公司关于解除王某董事长职务、任

命张某为丙公司董事长的董事会决议，到工商管理机关申请

办理丙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，工商管理机关应如何处

理？ A．应按甲公司的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B．应拒绝甲公司

的申请 C．应要求提供丙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的

决议 D．可以按甲公司的申请办理变更登记，也可以拒绝其

申请 【答案】B 【考点】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有关规

定 【详解】根据《公司法》第46条的规定，甲公司无权解除

丙公司的董事长王某的职务，工商局当然拒绝甲公司的变更

登记申请。 张某欲为其62岁的母亲和8岁的女儿投保意外伤害

保险。为此，他向保险公司详细询问了有关意外伤害保险的

具体条件，也真实地回答了保险公司的提问。请回答87-91题

5. (2000-3-87、在张某为其母亲投的意外伤害保险中，下天关

于受益人的表述正确的是： A、张某的母亲可以成为受益人

B、张某的母亲有权指定受益人 C、张某的权指定受益人，但

需征得其母亲的同意 D、该保险中可以不指定受益人 【答案

】ABCD 【考点】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 【详解】根据《保

险法》第22条的规定，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

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，投保人、被保

险人可以为受益人。本题中的保险合同，张某是投保人，其

母亲是被保险人，因此其母亲可以成为受益人。A项正确。 

根据《保险法》第61条的规定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

人或者投保人指定。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

。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

，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。张某的母亲作为被保险人有



权指定受益人，因此B项正确。张某作为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

，须经被保险人其母亲同意，因此C项正确。 根据《保险法

》第64条的规定，被保险人死亡后，保险金可以作为被保险

人的遗产，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

义务。因此，人身保险中可以不指定受益人。因此D项正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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